
臺北市政府 103.06.22.  府訴二字第 10309076500號訴願決定書

訴　　願　　人　○○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

訴 願 代 理 人　○○○律師

訴 願 代 理 人　○○○律師

訴 願 代 理 人　○○○律師

原 處 分 機 關　臺北市政府衛生局

訴願人因違反菸害防制法事件，不服原處分機關民國 103年 3月 17日北市衛健字第

1033105260

0 號裁處書，提起訴願，本府決定如下：

　　主文

訴願駁回。

　　事實

訴願人贊助財團法人○○基金會（下稱○○基金會）辦理「○○」計畫（下稱系爭計畫），經

民眾陳情疑涉菸害防制法之規定，案經行政院衛生署國民健康局（現改制為衛生福利部國民健

康署，下稱健康署）將前揭陳情資料函轉原處分機關查處。嗣經原處分機關於民國（下同）10

2年 8月 5日訪談訴願人之受託人○○○並製作調查紀錄表，且向健康署函請釋示，並經該署

以

102年 10月 11日國健菸字第 1029911263號函釋後，審認訴願人贊助系爭計畫，透過媒體露出

贊

助之訊息，提升其企業形象，進而增加民眾對其好感與對產品之認同感及購買意願，已達直接

或間接造成菸品宣傳行銷或提升吸菸形象之結果等，已違反菸害防制法第 9條第 8款規定，乃

依

同法第 26條第 1項規定，以 103年 3月 17日北市衛健字第 10331052600號裁處書，處訴願人

新臺幣

（下同）500萬元罰鍰。該裁處書於 103年 3月 20日送達，訴願人不服，於 103年 4月 17日

經由原

處分機關向本府提起訴願，6月 4日及 6月 9日補充訴願理由，6月 5日補正訴願程式，並據原

處分

機關檢卷答辯。

　　理由



一、按菸害防制法第 1條規定：「為防制菸害，維護國民健康，特制定本法……。」第 2條規

定

　　：「本法用詞定義如下：……四、菸品廣告：指以任何形式之商業宣傳、促銷、建議或行

　　動，其直接或間接之目的或效果在於對不特定之消費者推銷或促進菸品使用。五、菸品贊

　　助：指對任何事件、活動或個人採取任何形式之捐助，其直接或間接之目的或效果在於對

　　不特定之消費者推銷或促進菸品使用。」第 3條規定：「本法所稱主管機關：……在直轄

　　市為直轄市政府……。」第 9條規定：「促銷菸品或為菸品廣告，不得以下列方式為之：

　　……八、以茶會、餐會、說明會、品嚐會、演唱會、演講會、體育或公益等活動，或其他

　　類似方式為宣傳。」第 26條第 1項規定：「製造或輸入業者，違反第九條各款規定者，

處

　　新臺幣五百萬元以上二千五百萬元以下罰鍰，並按次連續處罰。」

　　健康署 102年 10月 11日國健菸字第 1029911263號函釋：「主旨：有關菸害防制法第 9

條第 8

　　款適用疑義乙案……說明：……三、查○○股份有限公司（○○）係以菸為主要業務，為

　　全球前 5大菸草公司，且產品於國內菸品市占率及知曉度高，雖僅露出『○○』商標，然

　　得藉由贊助財團法人○○基金會辦理『○○』計畫，透過大量媒體露出贊助之訊息（除 3

　　大報外，尚包括電視、電影、網路及○○雜誌等），策略性的將其商標有計畫的透過文字

　　報導，以明顯的方式將公司商標，呈現在媒體內容，將可增加該公司曝光率、並提升其企

　　業形象，進而增加民眾對其好感與對產品之認同感及購買意願，故其贊助行為，已直接或

　　間接造成菸品宣傳行銷或提升吸菸形象之結果，涉有違反本法第 9條第 8款規定。」

　　臺北市政府衛生局處理違反菸害防制法事件統一裁罰基準第 3點規定：「本局處理違反菸

　　害防制法事件統一裁罰基準如下表：（節錄）」

　　　　　　　　　　　　　　　　　　　　　　　　　　　　　　　單位：新臺幣

　　┌───────────┬───────────────────────┐

　　│項次　　　　　　　　　│4　　　　　　　　　　　　　　　　　　　　　　 │

　　├───────────┼───────────────────────┤

　　│違反事實　　　　　　　│以本法第 9條各款方式促銷菸品或為菸品廣告者。　 │

　　├───────────┼───────────────────────┤

　　│法條依據　　　　　　　│第 9條　　　　　　　　　　　　　　　　　　　　 │

　　│　　　　　　　　　　　│第 26條　　　　　　　　　　　　　　　　　　　　│

　　├───────────┼───────────────────────┤

　　│法定罰鍰額度或其他處罰│1.製造或輸入業者：處 500萬元以上 2,500萬元以下罰│

　　│　　　　　　　　　　　│鍰，並按次連續處罰……。　　　　　　　　　　　│



　　├───────────┼───────────────────────┤

　　│統一裁罰基準　　　　　│1.第 1次處罰鍰 500萬元至 1,500萬元，各條款每增加 1│

　　│　　　　　　　　　　　│　件違規事實加罰 100萬元整。……。　　　　　　 │

　　└───────────┴───────────────────────┘

　　臺北市政府 94年 2月 24日府衛企字第 09404404400號公告：「……公告事項：……六、

本

　　府將下列業務委任本府衛生局，以該局名義執行之：……（五）菸害防制法中有關本府

　　權限事項……。」

二、本件訴願及補充理由略以：訴願人基於支持公益活動與實現企業責任，公益支持系爭計

　　畫，相關文案製品及媒體僅呈現訴願人公司簡稱「○○」，並無任何商品內容與資訊，

　　亦未對不持定多數人進行推銷或促進系爭菸品使用之目的或效果，非屬菸害防制法第 2

　　條第 4款或第 5款之菸品廣告或贊助；該等文字未使用於任何訴願人所販售之菸品，活動

　　中呈現訴願人公司之名稱縮寫，無從直接或間接宣傳訴願人之菸品，更不可能因此提升

　　吸菸形象；訴願人長年公益支持系爭計畫並經臺北市政府勞動局於「幸福推手」企業專

　　刊中予以肯定；原處分機關以菸害防制法第 9條第 8款全面性禁止菸品輸入業者參與或支

　　持公益活動，已嚴重侵害訴願人之言論自由、營業／職業自由權及財產權，違反憲法第

　　23條之比例原則及不當聯結禁止原則；原處分違反行政程序法第 9條及第 36條之客觀原

　　則與調查義務，僅以公益活動呈現訴願人之公司名稱縮寫，憑空認定訴願人違反規定。

　　原處分機關答辯書內引據之中央機關函釋，為解釋性行政規則不得作為限制人民自由權

　　利之依據；○○基金會於公益活動中使用訴願人公司名稱縮寫，經媒體主動報導，訴願

　　人並無任何故意或過失。請撤銷原處分。

三、查訴願人贊助○○基金會辦理系爭計畫，透過媒體露出贊助訊息，策略性將訴願人名稱

　　或商標呈現在媒體內容，提升其企業形象，進而增加民眾對其好感與對產品之認同感及

　　購買意願，已達直接或間接造成菸品宣傳行銷或提升吸菸形象之結果，有健康署函轉陳

　　情資料公文及相關活動照片影本、原處分機關 102年 8月 5日訪談訴願人受託人○○○之

　　調查紀錄表、100年 6月 12日自由時報電子報、100年 10月 29日中央廣播電臺新聞及遠

見

　　雜誌 101年 5月號等報導影本附卷可稽，是原處分機關審認訴願人違反菸害防制法第 9條

　　第 8款規定，原處分自屬有據。

四、至訴願人主張相關文案製品及媒體僅呈現訴願人公司簡稱「○○」，並無任何商品內容

　　與資訊，「○○」之文字未使用於任何訴願人所販售之菸品，非菸品廣告或菸品贊助；

　　原處分機關違反憲法第 23條之比例原則及不當聯結禁止原則；原處分違反行政程序法第

　　9 條及第 36條；臺北市政府勞動局亦於企業專刊中肯定訴願人；訴願人並無任何故意或



　　過失云云。按為防制菸害，維護國民健康，乃制定菸害防制法；製造或輸入業者不得以

　　茶會、餐會、說明會、品嚐會、演唱會、演講會、體育或公益等活動，促銷菸品或為菸

　　品廣告，違者處 500萬元以上 2,500萬元以下罰鍰，揆諸前揭菸害防制法第 9條第 8款及

第

　　26條第 1項規定自明。查訴願人之經營業務為香菸之銷售等，其經民眾陳情贊助系爭計

　　畫疑涉菸害防制法之規定，案經健康署將陳情資料函轉原處分機關查處。嗣經原處分機

　　關於 102年 8月 5日訪談訴願人之受託人○○○並製作調查紀錄表，訴願人對於其贊助系

　　爭計畫並不否認；嗣原處分機關為究明系爭計畫相關活動文宣製品標示「○○」，惟無

　　菸品相關訊息及菸品使用方法，是否違反菸害防制法第 9條第 8款規定之疑義，函請健康

　　署釋示，經健康署以 102年 10月 11日國健菸字第 1029911263號函釋略以，訴願人係以

菸

　　為主要業務，為全球前 5大菸草公司，且產品於國內菸品市占率及知曉度高，雖僅露出

　　「○○」商標，然得藉由贊助○○基金會辦理系爭計畫，透過大量媒體露出贊助之訊息

　　（除 3大報外，尚包括電視、電影、網路及遠見雜誌等），策略性的將其商標有計畫的

　　透過文字報導，以明顯的方式將公司商標，呈現在媒體內容，將可增加該公司曝光率、

　　並提升其企業形象，進而增加民眾對其好感與對產品之認同感及購買意願，故其贊助行

　　為，已直接或間接造成菸品宣傳行銷或提升吸菸形象之結果，涉有違反菸害防制法第 9

　　條第 8款規定。則依上開函釋，縱系爭計畫活動相關文宣製品僅刊登「○○」而未直接

　　刊登訴願人之商品內容與資訊等，然訴願人因其贊助活動，增加媒體曝光率及提升企業

　　形象，直接或間接造成菸品宣傳行銷或提升吸菸形象之結果，已達對不特定之消費者推

　　銷或促進菸品使用效果，是其違反菸害防制法第 9條第 8款規定之事實，應堪認定，尚難

　　謂訴願人無故意或過失。又原處分機關為防制菸害，維護國民健康，依法執行菸害防制

　　法第 9條第 8款之規範內容，其於進行調查及函請健康署釋示後，認定訴願人之違規事實

　　並據以處分，而非僅以中央機關函釋所為，自無違反憲法第 23條之比例原則及不當聯結

　　禁止原則，亦無違反行政程序法第 9條及第 36條之規定。至本府勞動局於「○○○○

　　○○專刊」對於訴願人之相關報導，與本件是否違反菸害防制法第 9條第 8款規定無涉。

　　訴願主張，不足採據。從而，原處分機關依前揭規定及裁罰基準，處訴願人法定最低額

　　500 萬元罰鍰，並無不合，原處分應予維持。至訴願人申請陳述意見乙節，經查訴願人

　　已於 103年 6月 9日本府訴願審議委員會第 1144次委員會議進行言詞辯論，是本案無另

行

　　陳述意見之必要，併予指明。

五、綜上論結，本件訴願為無理由，依訴願法第 79條第 1項，決定如主文。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丁　庭　宇（公出）



　　　　　　　　　　　　　　　　　　　　　　　　　　　　委員　蔡　立　文（代理）

　　　　　　　　　　　　　　　　　　　　　　　　　　　　委員　紀　聰　吉

　　　　　　　　　　　　　　　　　　　　　　　　　　　　委員　柯　格　鐘

　　　　　　　　　　　　　　　　　　　　　　　　　　　　委員　葉　建　廷

　　　　　　　　　　　　　　　　　　　　　　　　　　　　委員　范　文　清

　　　　　　　　　　　　　　　　　　　　　　　　　　　　委員　王　韻　茹

　　　　　　　　　　　　　　　　　　　　　　　　　　　　委員　傅　玲　靜

中華民國　　　　　103　　　　　 年　　　　 6　　　　　月　　　　　12　　　　　日

　　　　　　　　　　　　　　　　　　　　　　　　　　　　　　　　市長　郝龍斌公假

　　　　　　　　　　　　　　　　　　　　　　　　　　　　　　　副市長　丁庭宇代行

　　　　　　　　　　　　　　　　　　　　　　　　　　　　　法務局局長　蔡立文決行

如對本決定不服者，得於本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 2個月內，向臺北高等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

訟。（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地址：臺北市士林區文林路 725號）


